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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第四届广东省（基层）新生儿复苏

技能竞赛的通知（第一轮）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更好地落实国家《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（2021-

2025 年）》，切实提升新生儿复苏技术水平，降低因出生窒

息导致的新生儿死亡率、病残率，在 2020 年至今成功举办三

届的基础上，现拟于 2023 年 8-11 月举办“第四届广东省

（基层）新生儿复苏技能竞赛”。本届大赛由广东省医学

会、广东省长江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，广东省医学会新生儿

学分会承办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协办。拟通过本次

竞赛活动，进一步提高各地尤其是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和产儿

科医护人员对新生儿复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积极落实新生

儿复苏技术规范，不断提升新生儿复苏的理论水平和临床操

作技能，从而提高新生儿复苏质量。

欢迎从事新生儿科、产科及相关专业医护人员踊跃参

加。

附件 1：第四届广东省（基层）新生儿复苏技能竞赛比赛规则及

赛程安排

广东省医学会

2023 年 3 月 20 日



附件 1：

第四届广东省（基层）新生儿复苏技能竞赛比赛规则及赛程安排

一、竞赛规则与赛程安排

1.竞赛参考资料 新生儿复苏技术规范主要参考《中国新生儿复

苏指南（2021 年修订）》、《新生儿复苏教程（８版）》、《中国新

生儿复苏项目标准课程（2020 年版）》等内容。

2.本次竞赛分市级初赛、省级半决赛、省级总决赛三个阶段。

各地级市医学会的新生儿学分会负责组织所在市的初赛（没有成立

新生儿学分会的地级市可由儿科学分会组织），通过初赛选拔出优

秀队伍（区、县级）参加省级的半决赛和总决赛。半决赛和总决赛

由广东省医学会新生儿学分会直接组织。

3.赛程安排

（1）宣传动员与技能培训阶段（5～7 月）：各地级市医学会和相

关医疗卫生机构，按照竞赛实施方案，广泛开展宣传，积极动员

区、县级医院新生儿科（或儿科）、产科的专业技术人员报名参加

竞赛。赛前由省医学会新生儿学分会组织专家团队对参赛队伍按区

域进行统一培训（区、县级医院参加，具体培训时间、地点另行通

知）。培训区域划分如下：

集训一区：珠海、中山、江门、肇庆

集训二区：惠州、汕尾、河源

集训三区：汕头、梅州、潮州、揭阳

集训四区：湛江、茂名、阳江、云浮

集训五区：韶关、清远

（其中广州、深圳、佛山、东莞等 4 个城市自行组织培训）

（2）初赛（8 月）：由各地级市医学会负责组织报名和比赛，通

过初赛选拔出优秀队伍参加省级半决赛，所有符合报名条件的单位

均可报名参加初赛。根据初赛成绩，推荐排名靠前（根据分配名额

决定）的区、县级或以下医院参加省级半决赛。

（3）半决赛名额分配：广州市、深圳市各 3 队，佛山市、东莞

市、惠州市、湛江市、茂名市 2 队，其他地级市各 1 队，机动分配 2

队（根据各地参与初赛队伍情况进行增配），共 32 队。



（4）半决赛前集中培训（9 月）：各市进入半决赛的队伍集中进

行培训 1-2 天，以进一步提高新生儿复苏技能和熟悉竞赛规则。

（5）半决赛（10 月）：采用模拟真实情景的实操模式，比赛过程

中可有语言表述，在规定时间内（16min，其中准备时间 4min，案例

操作 12min），展示新生儿复苏技能和团队合作能力。从 32 支半决

赛队伍中选出前 10 名进入最后总决赛。

（6）总决赛（11 月）：竞赛模式同半决赛，现场实况通过线上平

台同步直播。

4.半决赛、总决赛均采取匿名比赛形式，比赛顺序于赛前抽签决

定，成绩采用扣分制统计，最后根据得分高低进行排名。

二、报名要求

1.全省所有开展新生儿科和产科医疗服务的卫生医疗机构均可报

名参赛，每家医院限报一组。原则上，省医学会新生儿学分会的所有

委员单位或常委单位必须报名参加。参赛团队原则上由新生儿科（儿

科）医生、新生儿科（儿科）护士、产科医生及助产士各 1 名组成 4

人小分队；如确有困难，也可新生儿科或儿科单独组队，但 4 人应各

自充当不同角色。

2.参赛人员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1）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优良的道德品质。

（2）医德医风好，群众口碑好，责任心强，既往无重大医疗事

故。

（3）爱岗敬业，甘于奉献，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专业技

能。

（4）年龄＜40 周岁（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即 1983 年 9 月 1 日

后出生），且未参加过往届新生儿复苏技能竞赛。

（5）获得执业医师、护士（助产士）资格证书，担任中级技术职

称或以下。

（6）各地级市推选参加省半决赛/总决赛队伍必须为区、县级或以

下医院。

3.每支参赛团队需指定一名联系人，报名时需完整填写联系人的

联系信息和参赛队员的姓名、年龄、职称信息。各地级市初赛的组织

者应在 2023 年 8 月 31 日前将初赛的参与队伍（含医院正式名称和参



赛队员的基本信息）、比赛成绩排名等信息报送组委会秘书（联系方

式见后）。

4.本次半决赛、总决赛不收取报名费和参赛费用，参与竞赛期间

产生的交通、住宿和膳食费用等由各参赛单位自行负责。

三、奖项设置

根据总决赛成绩，分别评出团体一等奖 2 名、二等奖 3 名、三等

奖 5 名，并颁发团体奖牌、奖金和个人奖状。参加半决赛而未能进入

总决赛的队伍，颁发团体优胜奖。

四、组织机构

本届新生儿复苏技能竞赛由广东省医学会、广东省长江公益基金

会联合主办，广东省医学会新生儿学分会承办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

三医院协办，并成立竞赛组委会负责本次大赛的具体实施工作。

组委会设置与成员名单：

（一）组织与管理组

组长：罗利

副组长：张燕

组员：邱森玲、谢馥

（二）学术与督导组

组长：周伟

副组长：崔其亮、陈运彬

组员：柳国胜、吴本清、杨杰、杨传忠、张又祥、孟琼、林霓

阳、李伟中、郝虎

（三）技能培训与考核组

组长：吴繁

副组长：张谦慎、聂川

组员：黄智峰（深圳）、徐晨光（深圳）、魏谋、苏衡、刘王

凯、叶秀桢、李冰肖、邱国莹、缪涛翰（河源）、游楚明、邱建武

（韶关）、庄静文（汕头）、林晓波（汕头）、蔡娜莉（湛江）

秘书：邱国莹（手机：15902071232，Email：hdyz224@163.com）


